
 
屯門區議會文件 2012 年第 20 號

         2012 年 7 月 3 日討論

 
2012 至 2014 年度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委員會 

第 1 次會議摘要 
 
日期：        2012 年 5 月 16 日 (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 時 45 分 
地點：        屯門政府合署 3 樓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委員人數：    25 人 
出席委員人數：23 人 
 
會議內容摘要： 

1. 選舉 2012 至 2014 年度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及活動工作小組召集人 
林德亮先生及余大偉先生分別自動當選為 2012 至 2014 年度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委員會主席

及副主席，余大偉先生並當選為活動工作小組召集人。 
 
2. 大興邨商場地下餐廳冷氣機散熱器滋擾途人 

領匯管理有限公司代表出席分區會會議，透露餐廳東主打算將其中 3 部冷氣機散熱器移往餐

廳正門上方，減低對途人造成的滋擾。委員對餐廳東主的建議並無異議，要求餐廳在下次分

區會會議前(即 7 月 25 日)完成有關工程。委員會會留意餘下 2 部安裝在商場外牆的散熱器是

否仍然對途人造成影響。 
 

3. 要求在山景邨社康大樓加建升降機 
委員已於 4 月 25 日進行實地視察，領匯認為加建升降機會對社康大樓及周邊建築物構成潛在

危險。領匯建議在現時扶手斜道加建路拱並支付有關費用，惟此建議須獲得山景邨業主立案

法團的同意，領匯將與法團進一步商議。 
 
4. 好景工業大廈後面的樹木問題 

屯門地政處表示早前樹木專家的報告反映該處的樹木情況良好，該處會繼續注意樹木的生長

情況。另外，地政處亦已安排承辦商修剪該處的雜草。 
 

5. 工業大廈私自改變單位用途 
屯門地政處已按既定程序向有關物業的業權人發出信件，飭令該業權人就有關單位違規作出

糾正。若有關業權人未能在限期前糾正違規，地政處會將警告信註冊在土地註冊處上述的物

業項下，並會採取進一步行動。 
 

6. 鳴琴路單車徑路面凹凸不平 
路政署已於本年 4 月完成有關單車徑路面重鋪工程，委員會多謝秘書處與有關部門的跟進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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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話騙案 
警方代表報告電話騙案在區內時有發生，警方會加強防騙宣傳，並與嶺南大學學生研習處、

長者學院及救世軍合作探訪區內長，讓長者更容易接收滅罪訊息，加強防騙意識。 
 
 

8. 龍門居旁電單車泊位偷竊案件 
有委員指龍門居旁的電單車泊位發生電單車被偷的事件，而該泊位稍後將遷往 L18A 公路旁。

由於新地點較闢靜，委員擔心偷竊情況，要求警方加強巡邏。警方回應會指示前線人員多加

巡邏現有及新設的電單車泊位。 

 

9. 回收業營運時阻街問題 
有委員反映工廠區的回收業營運阻街情況日漸嚴重，要求警方加強巡邏及向營運作出勸

喻或警告。警方表示一直有留意阻街情況，並按情況作出處理。在一般情況下，個案會交食

環署跟進。食環署會視乎阻街程度及是否影響街道清潔工作，決定應否向有關人士發出法定

通知書，要求物主搬走物件。 

 

10. 山景內聚賭問題 
有委員反映山景內出現聚賭問題，希望警方留意及阻止在公眾地方聚賭的行為。警方表示

會密切留意情況，採取適當的行動。 

 

11. 垃圾車駛經河旺街時流出污水及發出異味 
有委員表示垃圾車駛經河旺街時流出污水及發出異味，要求食環署加強清洗街道。食環署的

潔淨組將跟進有關問題，並於下次會議匯報。 

 

12.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在進行大型球賽時產生噪音 
有委員指運動場在進行大型球賽時產生噪音，令附近居民受到滋擾。居民曾向運動場主管投

訴，但情況未有改善。康文署表示會平衡球賽需要及住戶的感受，場地職員在收到投訴後會

進行跟進工作或作出適當勸喻。康文署會向運動場主管反映委員的意見及正視問題。 

 

 

 

 

 

 

 

 

 

屯門大興及山景分區委員會 

2012 年 6 月 



二 零 一 二 年 至 二 零 一 四 年 度 屯 門 東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摘 要  

 
日 期 ： 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三 十 日  (  星 期 三  )  
時 間 ：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3 樓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委 員 人 數 ﹕ 26 
出 席 委 員 人 數 ﹕ 17 

 

會 議 內 容 摘 要 ：  
1 .  選 舉 二 零 一 二 至 二 零 一 四 年 度 屯 門 東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主 席 、 副 主 席 及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陶 錫 源 議 員 、 林 頌 鎧 議 員 及 賴 寶 榮 先 生 分 別 自 動 當 選 二 零 一 二 至 二 零 一 四 年 度 屯 門

東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主 席 、 副 主 席 及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  

 

2. 要 求 改 善 福 亨 村 路 交 通 擠 塞 問 題 及 在 福 亨 村 路 路 口 增 設 行 人 過 路 燈  
運 輸 署 及 路 政 署 書 面 回 覆 表 示 ， 暫 時 没 有 更 新 報 告 。 主 席 指 由 於 該 處 的 交 通 問 題 至

今 仍 未 解 決 ， 故 要 求 秘 書 處 致 函 上 述 部 門 ， 要 求 該 部 門 派 代 表 出 席 下 次 會 議 並 交 待

工 程 進 展 及 時 間 表 。  

 
3.  要 求 加 強 深 西 通 道 橋 底 綠 化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下 稱 民 政 處 )表 示 ， 已 聯 絡 屯 門 地 政 處 測 量 組 跟 進 個 案 。 該 組 回 覆

表 示 現 正 進 行 測 量 工 作 ， 工 作 一 俟 完 成 ， 便 會 盡 快 通 知 民 政 處 。  

 

4.  要 求 在 深 西 通 道 橋 底 增 設 泊 車 位  
警 務 處 表 示 ， 警 方 已 在 青 磚 圍 路 及 深 西 通 道 橋 底 採 取 一 個 月 的 交 通 違 例 檢 控 措 施 。

在 4 月 23 日 至 5 月 12 日 期 間，警 方 共 發 出 25 張 違 例 泊 車 告 票 及 2 個 口 頭 警 告。主

席 表 示 接 獲 居 民 投 訴 ， 在 黃 昏 時 段 深 西 通 道 橋 底 的 車 位 嚴 重 不 足 及 在 該 處 車 輛 違 泊

情 況 嚴 重 。 他 要 求 秘 書 處 致 函 運 輸 署 正 視 違 泊 情 況 及 增 加 橋 底 泊 車 位 。  

 

5.  要 求 於 景 峰 徑 增 設 單 車 泊 位  
於 2012 年 4 月 25 日 ， 運 輸 署 及 當 區 區 議 員 在 景 峰 徑 一 帶 進 行 實 地 視 察 。 運 輸 署 初

步 了 解 擬 新 增 單 車 泊 位 的 地 點 ， 並 表 示 會 進 行 前 期 工 作 及 於 稍 後 會 進 行 區 內 諮 詢 。

  

6.  要 求 在 屯 門 徑 設 置 標 準 廁 所  

食 環 署 表 示 ， 由 於 没 有 馬 路 連 接 屯 門 徑 起 點 及 景 峰 花 園 附 近 的 斜 路 供 吸 糞 車 進 入 ，

故 未 能 在 屯 門 徑 起 點 設 置 廁 所。此 外，由 於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已 在 屯 門 終 點 設 置 廁 所 ，

故 食 環 署 暫 不 考 慮 在 該 處 設 置 廁 所 。  

 

7.  要 求 重 建 「 康 樂 亭 」 及 維 修 屯 門 徑 涼 亭 事 宜  

秘 書 處 報 告 已 於 3 月 29 日 向 屯 門 區 議 會 轄 下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遞 交 要 求 重 建「 康

樂 亭 」 的 撥 款 申 請 。 由 於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工 作 小 組 已 初 步 同 意 該 項 重 建

的 申 請 ， 如 該 項 目 能 在 2012 年 6 月 所 舉 行 的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會 議 獲 得 通 過 ， 重

建 工 程 將 最 早 於 2013/14 年 度 內 進 行 。 此 外 ， 主 席 要 求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加 快 處 理 該

重 建 的 申 請 及 盡 快 進 行 展 開 工 程 。  

 

另 外，有 關 維 修 屯 門 徑 上 涼 亭 破 爛 的 椅 子 事 宜，民 政 處 已 向 地 政 署 申 請 掘 地 許 可 証 ，

現 待 地 政 署 批 准 後 ， 工 程 預 計 在 本 年 6 月 展 開 。  
 
屯 門 東 北 分 區 委 員 會  
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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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二零一四年度屯門西北分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會議摘要 

 

日  期  ︰ 二零一 二 年五 月十 八 日（星期五） 

時  間  ︰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  點  ︰ 屯門良景社區中心一樓會議室 

委員人數  ︰ 25 

出席委員人數︰ 20 

 

1.  選舉屯門西北分區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周錦祥先生及陳文華先生分別當選為本年度屯門西北分區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2.  關 注 第 一 區 泳 池 場 館 工 作 小 組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代 表 稱 泳 池 地 盤 周 邊 的 木 綿 樹 ， 按 現 行 政 策 不 宜 移

去 。 若 木 綿 樹 的 棉 絮 四 處 飄 落 ， 署 方 會 加 強 清 理 工 作 。 有 委 員 提 出 ， 就

民 意 、 專 家 意 見 及 其 他 泳 池 所 面 對 的 同 類 個 案 而 言 ， 移 植 有 關 木 棉 樹 實

有 其 理 據 及 實 際 需 要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代 表 回 應 重 視 委 員 給 予 的 意

見 ， 並 承 諾 深 入 探 討 問 題 後 再 向 本 會 交 待 。  

 

3.  警務處報告 

警方報 告 電 話 行 騙 案 件“猜 猜 我 是 誰＂式 的 騙 案 仍 不 時 發 生，雖 然 不 少 市 民 已

有 所 警 覺，但 間 中 亦 有 人 被 騙。為 使 長 者 學 習 預 防 措 施，警 區 現 正 與 嶺 南 大 學

學 生 研 習 社，長 者 學 院，聯 同 救 世 軍 青 少 年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嘗 試 為 本 區 長 者 找 出

切 合 他 們 需 要 的 服 務 及 提 供 防 罪 訊 息，以 便 更 全 面 推 廣 預 防 措 施。警方續 稱 本

分 區 內 村 屋 爆 竊 案 件 時 有 發 生，警 方 為 此 加 強 巡 邏，又 在 五 月 十 四 日 與 滅 罪 會

及 屯 門 鄉 事 委 員 會 進 行 一 項 計 劃 ， 名 為“ 屯 結 擕 守 、 鄉 村 防 盜＂約 章 簽 署 行

動 ， 藉 此 加 強 鄉 村 的 防 罪 訊 息 ， 改 善 防 盜 設 施 及 睦 鄰 關 係 。  

 

 

4.  

 

 

成立活動工作小組 

小組有九位委員加入，以籌辦西北分區會活動。 

 

屯門西北分區委員會 

二零一 二 年六月 



二 零 一 二 ／ 二 零 一 四 年 度 屯 門 東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摘 要  

 
日 期 ： 二 零 一 二 年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星 期 三 ) 
時 間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地 點 ： 屯 門 政 府 合 署 3 樓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委 員 人 數 ： 25 人  
出 席 委 員 人 數 ： 20 人  
 
會 議 內 容 摘 要  
 
(1) 選舉二零一二至二零一四年度屯門東南分區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及活

動小組召集人  
 陳雲生先生、曾燕玲女士及葉少萍女士分別自動當選為二零一二至二

零一四年度屯門東南分區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及活動小組召集人。  
(2) 豐安街潔淨衞生事  

 委員表示由友愛邨通往豐景園的天橋底，仍然發現狗隻隨處便溺，發

出惡臭的氣味，故此要求食環署跟進。此外，翠寧花園的裝修工人將

建築廢料及雜物遺棄於豐安街的行人路及斑馬線附近地方，對途人造

成不便。主席請食環署發信予翠寧花園的業主立案法團及管理處，要

求勸諭住戶不要在裝修期間容許裝修工人將建築廢料及雜物遺棄於公

眾地方。  

(3) 海珠路遊樂場設施  

 建築署已於 2012 年 3 月中旬展開興建海珠路遊樂場涼亭工程，預計於

2012 年 6 月至 7 月期間完成。  

(4) 友愛路違例泊車  

 警方於 2012 年 3 月至 5 月期間，派員巡查友愛路，並且發出 137 張違例

泊車告票。運輸署計劃於 7 月在友愛路近愛德里豎立不准停車的交通標

誌，預計於 9 月期間完成。  

(5) 海榮路及兆麟街的交通問題  

 運輸署將於短期內向路政署發出施工通知書，以便展開工程。  

(6) 屯門第 14 區 (兆麟 )體育館  

 由於政府現正籌備興建屯門第 14 區 (兆麟 )體育館，設施包括體育館、

社區會堂、入境處綜合辦事處、社區福利辦事處及地區郵件派遞局辦

事處，主席要求秘書處將有關資料分發給各委員，以便在下一次會議

中討論。  

(7) 屯門公路巴士轉乘站  

 政府現正在大欖涌籌備興建屯門公路巴士轉乘站，而屯門區議會亦就

路線及票價進行討論，故此要求秘書處將有關資料分發給各委員，以

便在下一次會議中討論。  

(8) 舊咖啡灣泳灘污水渠破裂  

 康文署及土木工程拓展署曾視察舊咖啡灣泳灘及與有關工程部門制定

改善方案，並且向屯門區議會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申請撥款，推行舊

咖啡灣泳灘改善工程。  



 
(9) 962 號巴士路線  

 委員關注 962 號巴士路線的重組事宜，因為路線重組後， 962S 號須在

非繁忙時段途經深井，因此建議毋須途經深井段，以減少行車時間。

假若該路線再有任何改動，亦須另行諮詢荃灣區議會的意見。  

(10) 青山灣填海計劃  

 主席表示現時政府對填海的選址沒有明確的決定。假若政府提出在屯

門第 27 區填海，他將會把有關文件提交給分區委員會討論及諮詢委員

的意見。  
(11) 兆麟運動場旁停車場貨車停泊問題  

 委員表示由於很多貨車在兆麟運動場旁的停車位停泊，而貨車的車身

較停車位長，往往伸展到停車位對出的行人路，阻塞行人通道並對於

途人構成危險。主席建議警方到現場視察，並要求秘書處向運輸署反

映，建議在該地點設置欄杆，分隔行人路及附近停車泊位。  
 
 
 
 
屯 門 東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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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 年 度  

屯 門 西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摘 要  

 

 日   期 ：   2012 年 5 月 29 日 （ 星 期 二 ）  

 時   間 ：  下 午 2 時 30 分  

 地   點 ：  屯 門 蝴 蝶 邨 蝴 蝶 灣 社 區 中 心 地 下 禮 堂  

 委 員 人 數 ：  22 名  

 出 席 委 員 人 數 ：  18 名  

 會 議 內 容 摘 要 ：   

 1. 選 舉  2012-2014 年 度 屯 門 西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馮 仕 強 先 生 自 動 當 選 為 屯 門 西 南 分 區 會 (下 稱「 分 區 會 」)主 席 ， 而 王 偉 英

先 生 自 動 當 選 為 分 區 會 副 主 席 。  

 

 2. 成 立 活 動 籌 備 工 作 小 組  

 

分 區 會 一 致 通 過 今 屆 繼 續 成 立 活 動 籌 備 工 作 小 組 (下 稱「 小 組 」)， 並 由 蘇

愛 群 女 士 擔 任 小 組 召 集 人 。 秘 書 處 會 於 稍 後 向 委 員 發 信 邀 請 加 入 小 組 。  

 3. 申 請 延 長 輕 鐵 屯 門 碼 頭 總 站 側 的 行 人 路 上 蓋  

 

委 員 獲 悉 張 恒 輝 議 員 已 協 助 分 區 會 在 3 月 14 日 向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遞 交 上 述

申 請 ， 而 有 關 申 請 會 留 待 6 月 初 舉 行 的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下 稱

「 地 委 會 」 )會 議 上 討 論 。  

 

 4. 遷 移 湖 翠 路 美 樂 輕 鐵 站 旁 設 備 櫃 及 搬 遷 506 巴 士 站  

 

關 於 委 員 建 議 把 506 巴 士 站 向 近 龍 門 路 的 行 人 過 路 處 方 向 前 移，運 輸 署 回

覆 表 示 已 於 4 月 24 日 的 屯 門 區 內 交 通 問 題 工 作 小 組 第 一 次 會 議 中 取 得 各

委 員 的 共 識 。 該 署 會 向 路 政 署 發 出 施 工 紙 ， 要 求 安 排 延 長 該 路 段 的 巴 士

灣 ， 而 不 會 等 待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港 鐵 」)遷 移 現 時 湖 翠 路 近 美 樂

輕 鐵 站 外 的 設 備 櫃 後 才 開 展 工 程。而 港 鐵 則 回 覆 表 示 他 們 會 盡 力 配 合 運 輸

署 的 要 求 。  

 

而 有 關 遷 移 湖 翠 路 美 樂 輕 鐵 站 旁 設 備 櫃 的 建 議，港 鐵 回 覆 表 示 已 獲 地 政 署

通 知 原 則 上 不 反 對 將 現 時 設 備 櫃 搬 遷 到 美 樂 街 市 對 出 貼 近 路 軌 的 空 地。港

鐵 現 正 進 行 內 部 行 政 程 序 ， 預 計 可 於 本 年 第 二 季 向 路 政 處 申 請 「 掘 路 紙 」

展 開 工 程 ， 整 項 工 程 預 計 於 2013 年 初 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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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委 員 表 示 希 望 分 區 會 能 在 獲 悉 工 程 日 期 和 其 他 最 新 消 息 後 盡 快 通 知 居

民 ， 如 工 程 期 間 的 候 車 位 置 等 ， 讓 居 民 能 作 出 配 合 。  

 

 5. 擴 闊 蝴 蝶 邨 對 出 龍 門 路 巴 士 站  

 

運 輸 署 回 覆 表 示 擴 闊 兆 山 苑 龍 門 路 巴 士 站 的 設 計 圖 已 經 完 成，並 已 於 本 年

4 月 進 行 公 眾 諮 詢。運 輸 署 會 於 諮 詢 工 作 完 成 後，即 本 年 5 月 向 路 政 署 發

施 工 紙 ， 務 求 令 巴 士 站 擴 闊 工 程 能 盡 快 完 成 。  

 

 6. 兆 禧 商 場 樓 梯 欠 缺 通 風 系 統 和 治 安 問 題  

 

領 匯 管 理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領 匯 」)向 本 分 區 會 回 覆 表 示，根 據 消 防 安 全 (商

業 處 所 )條 例 第 502 章 第 四 條 ， 於 去 年 5 月 在 兆 禧 商 場 進 行 消 防 改 善 工 程

是 符 合 屋 宇 署 的 消 防 安 全 指 令。有 關 條 例 規 定 所 有 用 作 走 火 逃 生 路 徑 的 樓

梯 都 應 該 是 無 孔 的，故 密 封 式 的 樓 梯 設 計 乃 是 按 照 相 關 之 耐 火 結 構 守 則 制

定。而 根 據 該 指 引，通 風 設 施 只 能 加 裝 在 樓 梯 的 最 頂 層，因 此 不 能 為 每 層

安 裝 窗 戶 ， 亦 不 能 在 樓 梯 內 安 裝 電 風 扇 或 閉 路 電 視 等 電 器 裝 置 。 治 安 方  

面，領 匯 表 示 已 於 樓 梯 各 層 轉 角 位 置 安 裝 廣 角 鏡，並 加 強 保 安 巡 邏 次 數 。

至 於 樓 梯 地 下 防 煙 門 位 置 貼 近 停 車 場，領 匯 已 更 改 泊 車 位 位 置，並 於 樓 梯

出 口 處 加 設 欄 杆，闢 出 行 人 通 道，方 便 途 人 出 入。為 防 止 樓 梯 的 防 煙 門 被

人 長 期 開 啟，領 匯 已 指 示 保 安 人 員 若 發 現 防 煙 門 被 打 開，須 立 即 將 其 關 上。

 

有 委 員 表 示 樓 梯 間 內 非 常 侷 促、並 質 詢 領 匯 增 加 保 安 巡 邏 的 次 數，亦 有 委

員 提 議 把 現 時 樓 梯 的 牆 壁 改 成 玻 璃，讓 市 民 看 到 樓 梯 內 的 情 況。由 於 委 員

對 兆 禧 商 場 樓 梯 的 設 計 仍 有 不 少 意 見，分 區 會 通 過 稍 後 邀 請 領 匯、消 防 處

代 表、屋 宇 處 代 表 及 分 區 會 委 員 到 現 場 視 察，共 同 商 討 有 關 問 題 及 改 善 方

法 。  

 

 7. 在 湖 翠 路 邁 亞 美 海 灣 至 慧 豐 園 對 出 的 行 人 路 加 建 上 蓋  

 

跟 進 上 次 會 議 有 委 員 提 議 在 湖 翠 路 邁 亞 美 海 灣 至 慧 豐 園 對 出 的 行 人 路 加  

建 上 蓋，分 區 會 一 致 通 過 要 先 行 諮 詢 附 近 一 帶 屋 苑 及 學 校 的 意 見，了 解 他

們 的 意 願 ， 然 後 才 向 地 委 會 提 出 申 請 。  

 

  

 

屯 門 西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2012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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